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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人事長富源：但是根據…… 

段委員宜康：你們有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與要求呢？ 

黃人事長富源：以前我擔任考試委員時有討論過。 

段委員宜康：你當考試委員考慮過，但是…… 

黃人事長富源：討論過。 

段委員宜康：但是你們沒有提出要求，我要求應該要從現在就開始討論到下一任政府，謝謝。 

主席：請徐委員國勇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徐委員國勇：（9 時 17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昨天新聞刊登得很大

，我們的漁船在印尼遭到槍擊，上次與菲律賓的事件，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的處理方式，最

後似乎還能令人滿意，但現在還有 100 多艘船在那裡，他們的射擊都是集中在駕駛艙，不像是

在驅趕，在法律上顯然是有致人於死的故意，有殺人未遂的問題。上次外交部配合法務部處理

這些事情，請院長先簡單告訴我們，行政院現在的立場是什麼，以及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18 分）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先講他們用機槍掃射我們漁船駕駛艙的事情，

即使真的是我們的漁船越界非法捕魚，也不應該用這種暴力手段來對待我們的漁船。至於實際

情況如何，昨天外交部已經要求我們駐印尼代表處去詳細瞭解，但是我先特別嚴正聲明，這種

暴力手段我們不能接受。 

徐委員國勇：政府已經提出聲明了嗎？ 

張院長善政：我現在在這裡聲明。 

徐委員國勇：現在聲明？OK。院長，這牽涉到漁民的生計，也牽涉到臺灣的尊嚴，所以我希望院

長趕快好好處理，該有的聲明立即以正式管道發出去，也許情況還不太明朗，部會正在瞭解中

，但我希望能夠趕快處理，好不好？ 

張院長善政：應該的。 

徐委員國勇：這個議題看起來好像與司法及法制組沒有關係，但事實上還是有一些關係存在，所以

我特別先提出這個議題。 

張院長善政：瞭解。 

徐委員國勇：今天是司法及法制組的總質詢，總質詢就要講大方向，所以我們來談談司法改革。院

長應該有看到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今年所做的調查報告，國人對法官的不信任度與不公正度是

84.6%，但是檢察官也不要高興，也有 76.5%的民眾不相信檢察官。在司法改革裡面，如何建立

信任是最重要的一環！我舉一個真實發生的案例，在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發生 426 機場事件，

當時前立法委員林國慶到場抗議，因為警察對他不禮貌，雙方發生推扯。檢察官透過蒐證影片

偵辦時，書記官在筆錄中記載「立法委員林國勇推警察」，其後，書記官已更正筆錄為「立法

委員林國慶推警察」。可是檢察官在時隔多年，也是民進黨下台後，突然無預警的起訴此案，

卻沒有注意到後續的更正，也查無立法委員「林國勇」，所以就起訴了另一個立法委員「徐國

勇」，就是現在站在這個質詢台上的我。這個案子荒謬至如此程度，所以我說出來給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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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錯把立法委員林國慶變成林國勇，然後再起訴另一個毫不相干的立法委員徐國勇。檢察官

對於立法委員都可恣意而為，連基本的查證都欠缺，在這樣的司法制度下，請問院長認為司法

改革應該如何建立人民的信心？ 

張院長善政：以這個個案來說，的確有它處理不好的地方，不過，就整體而言，我們希望能夠循序

漸進的把司法改革做好。 

徐委員國勇：司法改革不能再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了！部長過去擔任律師多年，而本席也擔任三十多

年的律師，當看到那份起訴書時，我感到荒謬絕倫！此案開庭時，三位法官坐在席位上一直笑

問，怎麼會有這種檢察官？但是，我發現最近對於法官的信任度調查結果也不遑多讓，是否請

部長列舉近年來對於司法改革究竟做了哪些事？ 

羅部長瑩雪：其實近幾年來，國人對於司法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即使只是檢察官辦案的態度不好

，我們都會送去評鑑。 

徐委員國勇：可是為什麼司法越是改革狀況越差？所謂「五分改一錢，日時改半暝」，司法越是改

革越是糟糕，為什麼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度一直升高？如此情況在這幾年尤甚，請問是不是在

司法的背後有一隻手伸進來，那一隻手究竟是人手還是什麼手？不然怎麼民眾會對司法的信任

度越來越差？ 

羅部長瑩雪：其實這部分的因素很複雜，我們從很多的事件來看，例如 0206 台南地震，檢察官辦

事非常認真，他們對於案件投入很多心力，甚至讓我擔心他們已經達到危害自身健康的程度，

但一般民眾無法得知這樣的情形，只是報章上如果刊登一、兩件…… 

徐委員國勇：所以，這部分是民眾的錯，而不是檢察官的錯，是嗎？ 

羅部長瑩雪：不是。 

徐委員國勇：依照你的說法，司法的不好都是人民的錯，因為人民沒有看到檢察官的辛苦，所以這

是人民誤會你們！請問你的意思是，這個信任度調查是錯誤的嗎？ 

羅部長瑩雪：我沒有這麼說。我是指對於司法的印象，人民需要有相關資訊來源才能夠了解，檢察

官們認真投入工作的部分，很少見諸於媒體，造成一般人不易了解。 

徐委員國勇：這些情況沒有見諸於媒體就是你們領導者的錯了，為什麼你們沒有認真幫他們宣傳？

這部分要怪罪於你們！ 

羅部長瑩雪：如果我們真的對此宣傳，可能又有輿論批評我們是在自我吹噓或是有自我標榜之類的

目的。 

徐委員國勇：換句話說，你的意思就是別人誤會你們，是嗎？ 

羅部長瑩雪：不是，我覺得做事比較重要。 

徐委員國勇：部長，請問你知道今年桃園地檢署有多少人想要調走嗎？ 

羅部長瑩雪：這部分的比例很高。 

徐委員國勇：請問這部分的比例高到何種程度？ 

羅部長瑩雪：這部分的比例接近 1/3。因為他們辦公廳舍的狀況過於糟糕，所以是工作環境品質不

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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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委員國勇：如果只是辦公廳舍的狀況過於糟糕，豈會有二十幾人想要調走？一個地檢署竟然有二

十幾位檢察官想調走，何況這二十幾人並非想要調到台北或其他地區，其中多數的人想要調任

法官。據資料顯示，現今民眾對於法官的不信任度高於檢察官，對法官的不信任度是 84.6%，對

檢察官則是 76.5%，換言之，兩者都爛！但在民眾的信任度對檢察官比法官好一些的時候，竟然

有二十幾位檢察官想轉任法官，希望從比較不爛的地方轉到更爛的地方，而據本席了解，只有

一位法官想要轉任檢察官。在此，本席請部長不要只以法律人的立場來替他們說話，而不對整

件事確實檢討。這二十幾個公務員寧願調到信任度越差的地方，反之，只有一位想從信任度較

差往信任度好的地方。我要請教院長，為什麼這些公務員會有這樣的心態？。 

張院長善政：我對於司法體系的人事不太了解，所以無法對此回答。 

徐委員國勇：我請教的並非司法體系的問題，而是為什麼公務員的心態是如此？他們寧願到信任度

較差的地方，反而只有一位想從信任度較差調往信任度好的地方。因為院長是一個領導者，要

了解部屬心情才能夠去領導他們，從 Maslow 的人格需求理論來說，人類都需要被尊重的感覺，

從身體的需求、安全需求、愛及隸屬的需求，延續到被尊重的感覺，請問你能否揣測並告訴我

，為什麼他們寧可放棄被尊重的感覺？ 

張院長善政：剛才部長提及他們的工作環境非常不好，這是一個動機，至於他們想要調任法官而非

其他地區檢察官的原因，老實說，我真的無法回答。 

徐委員國勇：所以，司法改革還有一段好長的距離，因為連院長都不知道這些法官及檢察官心裡的

想法。如果要進行司法改革，除了建立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外，本席更期盼能從內部建立司法

人員的自尊、受尊重的感覺，然後才能達到 Maslow 階層理論中提到需求的最高階層─自我實現

。我發現我國的司法已經放棄自我實現，連被尊重的感覺似乎都無法得到。 

報載有一個讓人悲傷的訊息─廉政署大失職，報導清楚描述惡檢察官做了許多壞事，卻只被

判刑 11 年半，這部分罪刑似乎輕了點。奇怪的是，一般人要這樣潛逃有多麼不簡單，罕見有這

樣的檢察官被抓到，竟然成功改名，並脫產、潛逃出境，離開台灣，所謂「阿逋浪槓」！這個

訊息部長應該知道吧？ 

羅部長瑩雪：我知道。 

徐委員國勇：這個人就是井天博。 

羅部長瑩雪：他真的是一個害群之馬。 

徐委員國勇：可是你們為什麼讓他潛逃？你們內部有沒有對此進行檢討？ 

羅部長瑩雪：我們有對此進行檢討，至今大家針對防逃機制的功效、實施方式或者是以羈押的方式

防止，仍然議論紛紛。 

徐委員國勇：他潛逃出國一陣子了，在這段期間，你們建立機制了嗎？你們有為了防止這類情形，

趕快著手修正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作為嗎？ 

羅部長瑩雪：有，針對防逃作業要點我們不僅修正且已接近完成，另外刑事訴訟法也快要修正完成

。 

徐委員國勇：我們都是學法律的，請部長不要告訴我，你們訂定的不是法規命令的「要點」，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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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立法院可以監督的範圍。請問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中，哪個是要

點？你們不要告訴我，已經訂定四項要點，要點在我剛才所說的七項中，沒有一項符合，難道

這不是中央法規標準法裡面的規定嗎？所以你們的具體事項要讓人了解，你說的要點在修正中

，你們究竟修正完成了嗎？本席認為，你們以要點的方式訂定的原因在於不須要提送到立法院

。 

羅部長瑩雪：刑事訴訟法是司法院主管的法規，但是我們依然努力討論相關的部分。 

徐委員國勇：請不要提及司法院，這部分是你們在執行，為什麼要以要點的方式訂定？因為如此不

必提送立法院，不須被監督，也就不會被知道究竟有沒有做嗎？ 

羅部長瑩雪：不是，雖然是沒有送立法院，監察院還是會檢討到底有沒有做好。 

徐委員國勇：本席繼續質詢幾件事情，全部都是重點。剛才提到廉政署大失職，請教部長，廉政署

現在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它到底是檢察機關還是司法警察機關？ 

羅部長瑩雪：兩種屬性都有。 

徐委員國勇：兩種屬性都有，所以它的權力比什麼都大？ 

羅部長瑩雪：不是，因為…… 

徐委員國勇：權力比什麼都大，可是機能比什麼都差！ 

羅部長瑩雪：為了提高查緝的效率，我們有派駐檢察官到廉政署，既是派駐檢察官，他就是執行檢

察的權力，在廉政署也可以直接辦案。 

徐委員國勇：你說他在廉政署也可以直接辦案，請問他的兵呢？他到底是什麼？難道都是檢察官自

己去處理嗎？ 

羅部長瑩雪：不是，他是派駐檢察官，所以他還是檢察官的身分，他有偵查權。 

徐委員國勇：這部分要檢討一下，究竟廉政署的功能何在？現在廉政署的功能不彰，這還不要緊，

因為廉政署的出現，法務部的想法是就讓他們去抓好了，所以現在法務部的肅貪績效也差了，

不但差，也不太愛辦，讓廉政署去辦就好了，最後大家再來尬一下，辦個好案子、大案子，然

後說我比你行！現在兩個機關是在比誰比較行，只要尬上對方就好了，所以最後越來越糟糕，

包括檢查局都出問題，廉政署都出問題，疊床架屋讓整個肅貪工作越來越差，難道你們都沒有

注意到這樣的狀況嗎？ 

羅部長瑩雪：其實不是這樣，實際上，我們有調查局和廉政署聯繫作業要點，大家分工得很清楚，

而且合作得也很順利，有些案件是從這個平台去區分由哪些單位辦，有的案件是由兩個機關合

辦，目前我們都是按照這樣的原則做。 

徐委員國勇：大家都是法律人，本席只是提醒部長，我們的司法改革讓人民失望透頂，所以不信任

和不公正的感覺越來越高，法官高到 80%多，檢察官高到 70%多，如果這樣差的話，律師大概

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我想也是 70%以上啦，這對所有讀法律的人都沒有尊嚴，本席要提醒部長

，真的要好好去做，還有時間！ 

羅部長瑩雪：好，謝謝委員。 

主席：請李委員俊俋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